

罗山县教育体育局文件

罗教体字〔2025〕62号  　  　      签 发 人：余 刚

办理结果：A

对县政协第十一届四次会议
2025033号提案的答复

陈世军委员：
[bookmark: _GoBack]您提出的关于“关于强化农村撤并小学资源再利用”的提案已收悉。县政府对您所提出的意见高度重视，经县教体局认真研究和办理，现将有关情况答复如下：
随着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，城镇化进程日益加快，出现了乡村人口逐步向城镇集中的普遍现象，导致乡村小学（教学点）生源锐减。为进一步优化教育资源配置，按照罗山县人民政府《关于加强教育资产管理的意见》（罗政〔2003〕4号）和罗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《关于印发罗山县“十四五”小学阶段学校布局调整方案的通知》（罗政办〔2022〕51号）精神，县教体局分级分步撤并了一批办学条件相对落后、师资力量比较薄弱、生源严重不足的乡村小学（教学点），部分乡村教育资产出现富余现象。
为妥善处置富余乡村教育资产，县教体局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了工作：
一、资产清查
撤并工作开始后，各乡镇中心校对撤并停办学校进行全面封存，并对所有撤并停办学校固定资产、无形资产、货币资金、债权债务进行排查统计，主要包括对校舍校产的数量、占地面积、建筑面积和土地、房屋所有权及使用权；教学仪器、文体器材、图书、计算机、课桌椅、学生用床等可移动的教育教学设施设备；食堂财务、银行存款、现金、其他应收款；借入款项、其他应付款等情况进行全面排查，排查结果按照一校一档装订成册，分别由学校与教体局留档保存。
二、资产移交
按照《罗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<关于加强教育系统闲置资产监管意见>的通知（试行）》（罗政办〔2024〕16号）要求，教育系统将闲置资产整体划拨移交属地政府，资产、债务、债权一同进行移交。
截至2024年12月31日，全县撤并学校127所，已移交闲置校舍55所（还有10所正在办理移交手续中）；1所作为教师宿舍不移交；在移交过程中，由于双方对债权、债务和资产价值认定意见不统一等原因，仍有61所闲置校舍属地政府未接收，为保障国有资产不流失、不损毁，对未移交的61所闲置校舍，我局已参照《中共罗山县委办公室 罗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<关于落实信阳市国家级农村产权流转交易规范化试点实施意见>的通知》（罗办〔2024〕19号），已全部纳入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平台进行租赁交易。
针对您提出的建议，我局一一做出回应：
1.按照一校一档的模式，我局已对127所撤并学校建立了资产台账，县教体局与学校均有档案留存，对于教学仪器、文体器材、图书、计算机、课桌椅、学生用床等可移动的教育教学设施设备，全部由属地中心校统一调配，根据实际需求进行调配使用。
2.对于未移交乡政府的撤并学校，教体局明确责任主体为属地中心校，要求各中心校安排专人管理撤并学校的校舍及其他固定资产，避免撤并后的校舍废弃，造成资源浪费。
3.对于富余资产处置的逻辑为：转为教师周转房、幼儿园、教育研学基地等教育自用行为＞移交属地乡政府（转为养老院、村部等）＞农村产权交易平台流转，对于新建项目，优先考虑撤并学校再利用。
4.对于撤并学校的资产监管问题，县效能中心、县纪委、县教体局、属地乡镇、属地中心校多级多层次进行监管，严防国有资产流失。
5.对侵占、损坏国有资产的行为，绝不姑息，及时主动向县政府报告，采取劝解、移交公安等方式保障国有资产不流失。
最后，衷心感谢您对教育工作的关注和关心，真诚希望一如既往地支持罗山教育事业发展。
特此答复。


                     罗山县教育体育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9月12日













联系单位及电话：县教育体育局  2178090
联系人：王道稳
抄送：县政府督查室（3份），委员所在乡镇（街道）（1份）。
1

